
关于 2014 级拟录取硕士新生做好入学相关事宜的通知

各位新生：

201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已接近尾声，现将新生入学前相关事宜公布如下：

一、普通硕士新生

（一）党团组织关系

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新生，入学报到时须将组织关系转入我校。拟录取类别为

“定向就业”的新生，组织关系不予调转。

1．党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中央财经大学党委组织部（党关系隶属于北京市委的）或中

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党关系不隶属于北京市委的）。党委组织部咨询电话：62288217。

2．团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共青团中央财经大学委员会。团委咨询电话：62288115。

（二）户口迁移

1．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新生，入学报到后，本着自愿的原则，非北京正式户

口的新生可持“户口迁移证”（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开具户口迁移

证时，内容要准确详实，“出生地”及“籍贯”必须填写到市或县，户口“迁往地址”为“北

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中央财经大学”。

2．“户口迁移证”上注明的有效时间不影响入学后学校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请勿担心。

3．新生入学报到后，学校保卫处户籍办公室发出具体通知，统一办理新生户口迁入。根

据派出所相关规定，每年新生在入学时统一办理户口迁入，入户工作结束后派出所将不再受理

任何入户申请，逾期未按要求办理户口迁入的新生视为自愿放弃，在校期间再无机会将户口

迁入学校。

4. 北京正式户口新生和拟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新生不予办理户口迁移。

5．保卫处户籍办公室咨询电话：62288352。

（三）调档政审

1．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新生须办理档案调转。

调档函随录取通知书发放，由新生本人交档案所在单位用于调取档案。档案可由所在单位

通过机要形式直接寄送至新生拟录取学院，也可由档案所在单位加盖密封签后交由新生本人于

入学报到前提交给拟录取学院，没有密封签或密封签有破损的，一律拒收，由新生本人负责。

通过档案和政治审查者方可入学，否则取消录取资格。档案接收地址详见附件一：《招生学院

接收档案地址及联系方式一览表》。

2．拟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新生不予办理档案调转。

（四）定向就业新生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

拟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新生随通知书发放《中央财经大学2014年定向就业硕士研究

生协议书》三份，协议书需经甲方（中央财经大学）、乙方（新生供职单位）、丙方（新生）签

字盖章确认，于入学报到入学后一周内统一交一份到各拟录取学院。凡在规定时间内未上交者

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下简称骨干计划）硕士新生

按照教育部要求，骨干计划硕士新生第一年需参加基础培训，基础培训基地为北京邮电大

学民族教育学院，有关入学须知根据基地要求在录取通知书中统一发放。根据 2014 年相关管

理办法，考生达到我校确定的普通计划复试分数线和复试录取要求的，可免除第一年基础强化

培训，直接到我校报到学习。此类考生我校在公示拟录取结果时已进行标注说明。

（一）非在职骨干计划新生

1. 此类新生户口本着自愿原则可转入学校，户口迁移要求同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



的普通硕士新生户口迁移要求一致。

2. 此类新生入学报到前必须将人事档案寄送至中央财经大学研招办，否则责任自负。

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办公楼 412 室），联系

电话：010-62288344；邮政编码：100081。

3. 须参加基础培训的新生，党团组织关系转入基础培训学校，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抬头

是：北京邮电大学党委组织部（党关系隶属于北京市委的）或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党

关系不隶属于北京市委的）；团员需在原单位办理团关系转出手续，即在团员证上盖转出章。

4. 免基础培训的新生党团组织关系办理要求同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普通硕士

新生党团组织关系要求一致。

5. 随通知书发放定向就业协议书四份。协议书需经甲方（中央财经大学）、乙方（定向省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丙方（新生）签字盖章确认，于入学报到后由指定负责人收取，统一交

两份到研招办。

（二）在职骨干计划新生

1. 此类新生党团组织关系、人事档案和户口一律由定向单位负责管理，我校不予接收。

2. 随通知书发放定向就业协议书五份。协议书需经甲方（中央财经大学）、乙方（定向单

位）、丙方（新生）、丁方（定向省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签字盖章确认，于入学报到后由指定负

责人收取，统一交两份到研招办。

三、应届本科毕业生新生学历、学位证书信息采集

按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要求，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生入学时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

业证书者，取消录取资格。为此，我校对所有拟录取的该类考生学历进行审查，请该类考生及

时登录“2014 年拟录取应届毕业生学历、学位证书信息采集系统”（登录时间另行通知），并

按要求将学历、学位证书编号准确登记备查。在入学报到时携带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备查）

和复印件，并在复印件右上角标注姓名和学号于报到时统一交至所在学院。

四、国家助学贷款和保险

（一）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对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生)、第二学士学位学

生和研究生提供的一项资助措施，实行一次申请、一次授信、分期发放的方式，贷款额度每人

每学年最高不超过 6000 元，学费差额部分由学生个人筹资解决；在校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

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的利息由贷款学生本人全额支付。

我校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为中国银行北京皂君庙支行，申请者入学后须持《中央财经大

学硕士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调查表》（详见附件二）或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民

政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按学校通知、银行要求办理相关申请手续。硕士研究生

可自行打印《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调查表》（见附件），用于经济困难

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各级各类资助，请有关学生认真填写。助学服务中心电话：

010-62288502 。

（二）为给新生在校期间学习与生活提供更多人身保障，学校组织新生自愿投保中国平安

保险公司“研究生平安保险”。投保学生入学报到时现场办理有关手续。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一）随录取通知书同时发《新生入学须知》、《收费须知》、《调档函》、中国工商银

行借记卡、研究生（新生）婚姻证明、研究生平安保险简介等。

（二）新生入学时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三）入学后，学校将按有关规定择期审查入学资格与身份，不符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四）关于住宿安排近期将在研究生院网站公布，请及时查询并做好入学准备。

附件一：招生学院接收档案地址及联系方式一览表

附件二：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调查表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4 年 6 月 3 日


